六安市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考评标准
	考核指标
	分值
	评 分 标 准
	自评
分
	考评得分

	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能力
	10
	园区基础设施完善（如道路交通、农田水利、农业废弃物集中处理、信息化网络等）得5分。
	
	

	
	
	园区区域规划合理、集中成片，主导产业明确，且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得5分。
	
	

	园区创新支撑能力
	15
	有明确的技术依托单位、运营主体，且与高校、科研院所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得5分。
	
	

	
	
	园区投入的研发经费能够满足园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需要得5分。
	
	

	
	
	拥有完善的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制度支撑得5分。
	
	

	园区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能力
	30
	拥有各类研发及技术支撑平台（如各类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创新中心、共性技术研究院及产业技术研究院等）得5分。
	
	

	
	
	园区每取得1项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授权发明专利、技术标准得1分，满分15分。
	
	

	
	
	科研项目立项并获得经费支持，按国家级3分、省级2分、市级1分标准评分，满分10分。
	
	

	园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能力
	20
	园区开展技术培训须有方案、有记录。每开展一次培训得0.5分，满分2分。
	
	

	
	
	园区内科技特派员创业效果好、辐射带动农户能力强得4分。
	
	

	
	
	园区拥有科技服务机构（如创业服务中心、科技企业孵化器等）得4分。
	
	

	
	
	园区每孵化（含入驻）1家农业科技企业得1分，满分10分。
	
	

	综合效益
	25
	园区内农民收入较区外提高10%以上得5分。
	
	

	
	
	土地产出率、投入产出效益等经济效益指标良好得5分。
	
	

	
	
	支持脱贫攻坚、美好乡村建设得10分。
	
	

	
	
	园区获得的各项荣誉按国家级3分、省级2分、市级1分的标准加分，满分5分。
	
	

	合  计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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